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序
号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范围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五级目录 公开渠道
公开对

象

1

规章库

规范性文件
在政府网站的政府信息公开专栏集中公开现行有效行政规
范性文件，并提供在线查阅、检索、下载等服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
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2020〕17号）

【5】《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江西省
人民政府令第245号）

【6】《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赣府厅字〔2020〕49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纸质媒体
广播电视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2
规范性文件清理

废止

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和

文本及时作出调整并向社会公布继续有效、废止和失效的
规范性文件目录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2〕8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2020〕17号）

【3】《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江西省
人民政府令第245号）

【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赣府厅字〔2020〕49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县
司法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纸质媒体
广播电视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3

文件库

县政府文件
县政府印发的除规范性文件以外的其他可以全文公开的文
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4 县政府办文件
县政府办印发的除规范性文件以外的其他可以全文公开的

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5 政策问答库 县政府各部门常见政策解答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zcwj_181688/zcwdk/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zcwj_181688/xzfbgswj/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zcwj_181688/xzfwj/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gzk/xgsxwj/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gzk/gfxwj_181691/


6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公开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和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

真号码、互联网联系方式等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
于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公

开办函〔2019〕61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

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函[2020]109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7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

条例、规章，以及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发布的
法规解释性文件，原则上不包括其他制度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

于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公
开办函〔2019〕6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8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决策公开 规章库 规范性文件
在政府网站的政府信息公开专栏集中公开现行有效行政规

范性文件，并提供在线查阅、检索、下载等服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

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2020〕17号）
【5】《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江西省

人民政府令第245号）
【6】《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赣府厅字〔2020〕49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纸质媒体

广播电视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9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决策公开 规章库
规范性文件清

理废止

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和
文本及时作出调整并向社会公布继续有效、废止和失效的

规范性文件目录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2〕8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2020〕17号）
【3】《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江西省

人民政府令第245号）
【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赣府厅字〔2020〕49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县
司法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纸质媒体
广播电视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10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决策公开 文件库 县政府文件
县政府印发的除规范性文件以外的其他可以全文公开的文

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1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决策公开 文件库 县政府办文件
县政府办印发的除规范性文件以外的其他可以全文公开的

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zcwj_181688/xzfbgswj/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zcwj_181688/xzfwj/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gzk/xgsxwj/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gzk/gfxwj_181691/
https://www.dean.gov.cn/zw/03/02/
https://www.dean.gov.cn/zw/03/20/202504/t20250428_6902615.html


12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决策公开 政策解读

1.政策解读需通过数字化、图表图解、音频、视频、动漫

等形式予以展现，网站解读产品须与文件内容相符，于文
件上网后及时发布；

2.对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实施难度大、专业性强的
政策法规，要通过新闻发布、政策吹风、接受访谈、发表

文章等方式做好解读，深入浅出地讲解政策背景、目标和
要点；

3.解读材料要聚焦政策文件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
内容、关键词、涉及范围、执行标准、惠民利企举措、新

旧政策差异等实质性内容，提供“政策+解读+办事”的综
合解读服务，不得简单复制摘抄文件原文。

4.重大政策出台后，有关地方和部门负责同志应出席新闻
发布会进行宣讲解读。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1〕12号）
【3】《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

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 （赣府厅发〔2019〕
8号）

【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

8号）
【5】《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赣府厅字〔2024〕15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各

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3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决策公开
重大决策预公

开

1.公开征求意见公布决策草案及其说明等材料，明确提出

意见的方式和期限。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
30日；因情况紧急等原因需要缩短期限的，公开征求意见

时应当予以说明。
2.公布相关意见采纳情况，未采纳的意见应说明理由；

3.制定完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列明决策事项、承办
部门、决策时间以及是否听证等信息。

【1】《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13号）
【2】《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规定》（省政府令第247号）
【3】《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府厅字〔2021〕30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各
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全社会

14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决策公开 规划计划 政府工作报告 公开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信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9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5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决策公开 规划计划
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计划

公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及解读，并对历史

规划进行归集整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1〕12号）

【3】《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府厅字〔2021〕30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县
发改委各相关

部门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6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决策公开 规划计划 会议开放

公开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建立完善
社会公众代表列席政府会议制度，以“五型”政府建设监

督员为基础，建立社会公众代表库，邀请“两代表一委员
”、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新闻媒体代表、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代表等列席政府有关会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23号）
【3】《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府厅字〔2021〕30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7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决策公开 政府公报 公开本级政府公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公报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18〕22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23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7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zfgb/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ghjh_181701/hykf/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ghjh_181701/gmjjyshfzjh/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ghjh_181701/zfgzbg/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zdjcygk/zdjcygkzd/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jcgk/zcjd_181696/


18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执行公开
重点工作分解

及进展
对本部门本单位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计划、进展等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各

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9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执行公开 行政执法 行政处罚

1.公开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

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
行政处罚决定；

2.公开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执法机关、执法
对象、执法类别、执法结论等信息）；

3.公布委托书，含委托的具体事项、权限、期限等内容；
4.公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立案依

据、实施程序和救济渠道等信息；
5.公开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电子

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
6.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确认违法或者

确认无效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三日内撤回行政处罚决定信
息并公开说明理由；
7.公开本机关上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有关数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主席令第70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

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8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公

开；行政处罚事项应自作出行政决定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示

县政府办、县

市监局、各相
关部门

政府网站
其他（江西行

政执法服务
网）

全社会

20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执行公开 行政执法 行政许可
公开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依据、条件

、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1】《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27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3】《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

发  〔2016〕8号）
【4】《江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工作

的意见》（赣司办字〔2020〕39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2〕8号）
【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市

场准入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24〕15号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

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45号）

【8】《江西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关于公布省本级
第一批“一次不跑”政务 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

行政许可事项应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公示

县政府办、县
行政审批局、

各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网
全社会

21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执行公开 行政执法
双随机、一公

开
公开抽查事项清单、抽查计划、抽查结果。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

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8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
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

【3】《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
合“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

〕5号）
【4】《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

意见》（国发〔2019〕18号 ）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市监局、各

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2/01/ssjygk_191465/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2/01/xzxk_191466/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2/01/xzcf_191467/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2/02/


22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执行公开 督查督办 公开重大事项督查通报及问责结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23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管理公开 领导之窗
发布领导负责人信息，可包括姓名、照片、简历、主管或

分管工作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24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管理公开 政府机构
公开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

式、负责人姓名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25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管理公开 人事信息 人事任免 政府人事任免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人大常委会
办公室、县政

府办等相关部
门

政府网站 全社会

26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管理公开 人事信息 公务员招聘
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条件等事项以
及录用结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政务公开的意

见》（人社部发〔2013〕92号）
【3】《公务员录用规定》（200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

组织部、人事部制定 201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
部修订 2019年11月26日发布）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委组织部、

县人社局等相
关部门

政府网站 全社会

27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管理公开 人事信息 人事表彰 各类表彰奖励信息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政务公开的意

见》（人社部发〔2013〕92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县
人社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28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管理公开 财政信息 财政预算 公开本级政府、部门及下辖单位预算及相关报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主席令第12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

令第 729号）
【4】《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

知》（财预 [2016]143号）
【5】《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

意见》（国发〔2021〕5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1〕12号）
【7】《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

指引的通知》（财办发〔2019〕7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财政局、各

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 全社会

29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管理公开 财政信息 财政决算 公开本级政府、部门及下辖单位决算及相关报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
知》（财预 [2016]143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1〕12号）

【4】《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
指引的通知》（财办发〔2019〕7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财政局、各

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3/04/czjs_181716/xbj_181717/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3/04/czys_181712/xbj_181713/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3/03/003/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3/03/002/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3/03/001/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3/01/zfgzbm_181710/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3/02/001/sj/xwsj/sjgrjl/202404/t20240403_6482461.html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2/dcdb/


30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管理公开 财政信息 财政绩效 公开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评价结果及资金使用效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财政局、各
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 全社会

31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管理公开 财政信息
行政事业性收

费

公开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依据、标准，及时发布政府

性基金目录，收费项目目录应包括各项收费的具体项目名
称、执收单位、资金管理、政策依据等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
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公开制度的通知》（财综〔2014

〕56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

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25〕30号 ）
【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赣府厅字〔2022〕45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财政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32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管理公开 回应关切
针对公众的关注点和疑问，通过官方或权威渠道提供信息

、解释或指导。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1个工作日

内

县政府办、各

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 全社会

33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服务公开 政务清单 公开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办事指南及流程图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行政审批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网
全社会

34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服务公开 办事大厅
公开德安政务服务网政务服务事项及网上办理途径，群众
咨询投诉办理结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

县行政审批局
、各相关部门

政务服务网 全社会

35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服务公开 行政处罚公示

1.公开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

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
行政处罚决定；

2.公开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执法机关、执法
对象、执法类别、执法结论等信息）；

3.公布委托书，含委托的具体事项、权限、期限等内容；
4.公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立案依

据、实施程序和救济渠道等信息；
5.公开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电子

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
6.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确认违法或者

确认无效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三日内撤回行政处罚决定信
息并公开说明理由；
7.公开本机关上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有关数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主席令第70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

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8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公

开；行政处罚事项应自作出行政决定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示

县政府办、县

市监局、各相
关部门

政府网站
其他（江西行

政执法服务
网）

全社会

36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服务公开 审批办件公示 公开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公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1个工作日

内
县行政审批局 政务服务网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4/04/
http://zffw.jxzwfww.gov.cn/xzzf/web/index.jsp?ticket=
http://jjda.jxzwfww.gov.cn/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4/01/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3/06/zdhy/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3/04/xzsyxsf/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3/04/czjx_181720/ysjxjk/czpj/


37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结果公开 建议提案办理
及时公开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对社会广泛
关注、关系国计民生的建议和提案，承办单位原则上要公

开答复全文。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

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国办
发〔2014〕46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7〕24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23号）

【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赣府厅字〔2020〕49

号）（赣府厅字〔2020〕49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各

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纸质媒体

广播电视

全社会

38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结果公开 审计公开

1.公开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2.公开审计结果、审计调查结果；
3.公开审计发现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年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审计署令
第8号）

【3】《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2018
年）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9〕14号）

【5】《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赣府厅字〔2020〕49

号）（赣府厅字〔 2020〕49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审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39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结果公开 统计信息

1.数据发布：年度、季度、月度主要统计数据，按国家规

定对外发布的重大国情国力普查数据和重要统计调查相关
数据（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

2.数据解读：及时公布主要统计指标涵义、调查范围、调
查方法、计算方法、抽样调查样本量等信息，对统计数据
进行解释说明，统计数据发布后的配套解读。

3.统计公报：发布本行政区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的统计公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

第681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4】《国家统计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5】《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统计领域基层政

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国统办函〔2021〕574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统计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其他(发布会/

听证会)

全社会

40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结果公开 落实效果评估
公开国家、省级重大战略本地实施方案、推进台账及阶段

成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各

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 全社会

41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助企纾困
1.公开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
2.加大对骗取税费优惠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

3.公开企业扩大投资、金融方面相关惠企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2〕8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税务局、县
财政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1/jsjf/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5/05/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5/04/001/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5/03/
https://www.dean.gov.cn/zw/zwwgk/05/02/


42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重大建设项目

公开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包括批准服务信息
、批准结果信息、招标投标信息、征收土地信息、重大设

计变更信息、施工有关信息、质量安全监督信息、竣工有
关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发改委、县

住建局、县自
然资源局、县

水利局、县生
态环境局等相

关部门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纸质媒体

公开查询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其他（全国投

资项目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

全社会

43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
惠民政策

公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的政策发布情况和申请指南

。

【1】《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健全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指导意见》（中农组发〔2021〕7
号）

【2】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健全防止返贫动态
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指南》的通知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扶贫贷款信息每年底前集中公布1次当年

情况

县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44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
监测对象

公开监测对象、落实帮扶措施、标注风险消除等程序信息

。

【1】《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健全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指导意见》（中农组发〔2021〕7
号）
【2】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健全防止返贫动态

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指南》的通知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扶贫贷款信息每年底前集中公布1次当年
情况

县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45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
衔接资金和项

目管理
公开衔接资金和项目管理信息。

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9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资金分配结果信息下达15个工作日内

县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46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
监督管理 公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资金、项目的监督管理信息。

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9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资金分配结果信息下达15个工作日内
县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47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
工作推进 公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进度和完成情况 。

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9号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资金分配结果信息下达15个工作日内

县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2/gztj_203628/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2/002/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2/001/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2/003/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2/004/
https://www.dean.gov.cn/zw/02/02/01/


48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
政策措施

公开本行业、本领域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排查和监

测预警信息；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9〕14号）
【2】《江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49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
风险防控

1.公开受理投诉、举报的联系方式信息；

2.围绕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开放、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等方面，强化底线思维，及时依法公开相关信息。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9〕14号）
【2】《江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50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
政府债务

定期公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发行、品种、期限、
利率、偿还计划、偿债资金来源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

令第 729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1〕1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财政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51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
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公开德安县经济体制改革完成进度和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
令第 729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1〕1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发改委 政府网站 全社会

52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生态环境 污染防治

1.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信息，包括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

标规划执行情况，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2.公开水污染防治工作信息，制定水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

划及执行情况，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或方
案），农村黑臭水体排查结果和整治进展；

3.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等信息的公开工作，公开放射源丢
失、被盗和放射性污染事故报告有关情况；

4.放射性污染防治（本地区放射源丢失、被盗和放射性污
染事故信息）；

5.固体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分类处置信息，生活垃圾处理收
费标准；

6.污染源信息发布（重点排污单位基本情况、总量控制、
污染防治等信息，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情况监管信

息）；
7.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情况，含农村黑臭水体排查结果和整

治进展情况等信息；
8.重点公开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政策措施、实施效

果，污染源监测及减排，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重
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调查处理，环境保护执法监管
、投诉处理等信息。及时发布大范围重污染天气预警提示

信息，统筹做好重污染天气期间信息发布、舆情引导等工
作；

9.发布违法排污企业名单，定期公布环保不达标生产企业
名单，公开重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主席令

第一〇四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主席

令第六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7】关于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2021—2025年）》的通知（环土壤〔2022〕8号）
【8】《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

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环办〔2012〕134号）
【9】《生态环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环

办厅函〔 2019〕67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生态环境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1/001/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3/004/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3/001/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3/003/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3/002/


53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生态环境 环境监测

1.发布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信息（实时空气质量指数
（AQI）和PM2.5浓度），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信

息；
2.水环境质量信息（地表水监测结果和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水源水质状况报告），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
3.声环境功能区监测结果（包括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监测

点位、执行标准、监测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声环境质
量状况信息，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

工业噪声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向社会公开
监测结果；

4.公开本级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信息 ，污
染源监督性监测结果（污染源名称、所在地、监测点位名

称、监测日期、监测指标名称、监测指标浓度、排放标准
限值、按监测指标评价结论；未开展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的
原因；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监督性监测年度报告；

5.公开重点排污单位大气污染物排放信息，及时对突发环
境事件产生的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向社会公布监测信

息；
6.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监

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将污染排放数据实
时公开。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九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3】《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
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环办〔2012〕134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主席令
第一〇四号）

【5】《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
公开办法》（环发〔2013〕81 号）
【6】《“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环土壤〔2021〕120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8】《生态环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环
办厅函〔 2019〕67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生态环境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54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生态环境
林、河（湖）

长制

1.公开本地区同级总林长、副总林长、林长名单及其责任
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林长、副林长名单及其责

任区；
2.公开林长约谈整改情况信息；

3.公开河长名单、河长公示牌信息，标明河长职责、河湖
概况、管护目标、监督电话等内容。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

推行林长制的意见》
【2】《江西省林长制条例》

【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
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赣府厅字〔2022〕45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水利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55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生态环境 生态建设

1.公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信息；

2.公开湿地保护相关信息；
3.公开本地区审批后的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4.公开候鸟收容救护结果信息；
5.公开生态文明建设决策信息；

6.公开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计划实施情况、生态文明建设指
标体系及目标评价考核结果、财政资金保障的重大生态文

明建设项目及实施情况、社会反映强烈的破坏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查处情况、公众参与的信息反馈情况以及其他相关

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五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一〇二号）
【3】《江西省候鸟保护条例》（江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18号）
【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

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22〕30号）

【5】《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生态环境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全社会

56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三大攻坚战 生态环境 环境执法检查

1.公开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环境违法名单信
息；

2.公开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环境信息的责
令处罚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九

号）
【2】《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生态环境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57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户籍管理
户籍管理公开事项信息，包括事项的受理部门、办理条件

、办理流程、所需材料、办理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等。

《关于印发户籍管理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

知》（公治安〔2019〕158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公安局

政府网站

入户/现场
全社会

58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市政服务 公共交通

1.定期公布客运市场供求状况；
2.建立道路运输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号码、通信地址

或者电子邮件信箱；
3.将道路运输及其相关业务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违法行为
记入信用记录，并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公

示。
4.公路水运工程基础设施信息，道路、水路运输信息，综

合交通运输及多式联运管理服务有关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406号）

【2】《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领域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交办办〔2021〕75

号 )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交通运输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4/szjs_186093/ggjt/
https://www.dean.gov.cn/zw/02/04/hjgl/zzdjjjzzgl/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1/hjzfjc_201844/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1/009/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1/008/
https://www.dean.gov.cn/zw/02/03/01/003/


59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市政服务 市政基础设施

1.公开市政建设工作相关信息
2.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保护情况污水处理

费的收取、使用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3.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设施审核（申请

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流程、法定依据）；
4.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确需停止供水的审批（申请条

件、申请材料、申请流程、法定依据）；集镇污水管理工
作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1
号）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保障性住
房等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的通知》（建办厅〔2019

〕7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城管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60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教育领域 学前教育

1.公开学前教育相关政策、发展规划、学前教育资源总体
规划、年度资金安排、办学条件、幼儿园变更及终止等方

面信息；
2.公开各类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招生信息、保育教育、经

费收支、收费标准、保育教育质量等方面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1号）
【4】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学前教

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和《“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
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教基〔2021〕8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6】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6〕33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教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公共查阅点

全社会

61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教育领域 义务教育

1.公开义务教育相关政策、发展规划等。

2.公开义务教育学校名录，教育督导-机构队伍、学校督
导评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3.公开学校介绍、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
结果。

4.公开学籍管理、义务教育学生资助政策、学生评优奖励
、优待政策、校园安全管理、控辍保学。

5.公开教师公开招聘、教师职称评审、普通话培训及测试
、特岗教师招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的通知》(国发〔2015〕67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

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教办厅函〔2019〕39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教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公共查阅点

全社会

62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教育领域 高中教育
公开高中教育相关政策、发展规划、通知公告、招生计划
和收费信息、学校名录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
》（教办〔 2010〕15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教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公共查阅点

全社会

63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教育领域 职业教育
公开职业教育相关政策、发展规划、通知公告、招生计划
和收费信息、学校名录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教体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公共查阅点

全社会

64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1.公开现行有效的养老保险法规、制度、政策、标准、经
办流程；
2.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待遇支付情况和水平，社会保险基

金的收支、结余和收益情况；
3.适时按规定公布查处的养老保险基金重大违法违规案件

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3】《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

行办法》
【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政务公开的意
见》（人社部发〔2013〕9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人社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其他：基层公
共服务平台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6/0001/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2/0004/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2/0003/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2/0002/zcwj_201595/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2/0001/
https://www.dean.gov.cn/zw/02/04/szjs_186093/szjs_181861/


65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

1.公开现行有效的医疗保险法规、制度、政策、标准、经

办流程；
2.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待遇支付情况和水平，社会保险基

金的收支、结余和收益情况；
3.发布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诊疗项目范围、辅助器具目录，定
点医院、定点药店名录和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

式；
4.适时按规定公布查处的医疗保险基金重大违法违规案件
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3】《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
行办法》

【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政务公开的意
见》（人社部发〔2013〕9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医保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其他：基层公
共服务平台

全社会

66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保障
劳动保障与调

解

1.劳动关系、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劳动保障监察政策

措施和办事机构联系方式，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制度实施
以及劳动条件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指导线和指导价

位、人工成本变动情况；
2.定期公开出版劳动保障年鉴、统计年鉴，定期发布劳动

保障统计公报；
3.公开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政务公开办法》（劳社部

发〔2006〕 2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政务公开的意

见》（人社部发〔2013〕92号）
【3】《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

的意见》（人社部发〔2022〕7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人社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其他：基层公
共服务平台

全社会

67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救助 城乡低保

1.公开城乡低保相关政策、认定程序、认定条件、申请审

批程序、审核结果、救助标准等信息；
2.公开救助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

3.公开本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家庭成员、收入情况、
保障金额等信息；
4.公开最低生活保障舆情处理结果信息；

5.公开信访通讯地址、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电话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

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45号）
【5】民政部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

》的通知（民发〔2021〕57号）
【6】《江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最低生活保障

操作规程的通知》（赣民发〔2020〕7号）
【7】《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18〕2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

县民政局

政府网站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68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救助 特困救助

1.公开特困人员供养相关政策、救助对象认定、救助标准
信息；

2.有针对性地公开救助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
3.公开申请审核审批程序、审核结果、终止救助供养等信

息；
4.公开信访通讯地址、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电话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18〕22号）

【5】《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
度的意见》（国发〔2016〕14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

县民政局

政府网站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1/0003/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1/0001/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6/0003/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6/0002/


69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救助 临时救助

1.公开临时救助相关政策、认定程序、申请审批程序、审
核结果、救助标准等信息；

2.公开临时救助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救助实施情况等信
息；
3.公开信访通讯地址、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电话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3】《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

（国发〔 2014〕47号）
【4】《江西省民政厅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江西

省临时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5】《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18〕2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

县民政局

政府网站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70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救助 残疾人福利

公开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补贴条

件、标准、申领程序信息，有针对性地公开救助款物的管
理使用、福利补贴发放等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18〕2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民政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中心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71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救助 儿童福利

公开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范围、发放标准、申请审批程序

等信息，有针对性地公开救助款物的管理使用、福利补贴
发放等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3】《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18〕2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民政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中心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72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救助 彩票公益金
公开彩票公益金使用规模、资助项目、执行情况和实际效
果

【1】《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54 号)
【2】《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民政部 

国家体育总局令第67号）
【3】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

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民办发〔2024〕9号）

【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18〕2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民政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73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救助 受灾人员救助

1.灾后救助：公开灾情核定信息、社会力量参与的灾害救

助需求信息、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等信息；
2.款物管理：公开灾害救助款物和捐赠款物的来源、数量

及其使用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3】《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
【4】《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江西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号）
【5】《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18〕22号）（赣府厅发〔2018〕2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应急管理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点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1/szryjz/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1/0007/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1/0006/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1/cjrfl/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1/0005/


74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救助 医疗救助

1.公开救助对象认定、救助标准，救助审批程序等相关政

策；
2.有针对性地公开救助资金的管理使用、救助实施情况等

信息；
3.公开信访通讯地址、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电话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18〕2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医保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中心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75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救助 教育救助 公开学生资助政策、受助名单及资金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教体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76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救助 住房救助

1.公开本地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方案、年度建
设计划信息（包括建设计划任务量、计划项目信息、计划

户型）、建设计划完成情况信息（包括计划任务完成进度
、已开工项目基本信息、已竣工项目基本信息、配套设施
建设情况）

2.公开保障性住房分配政策、分配对象、分配房源、分配
程序、分配过程、分配结果和退出情况等信息；

3.政府公租房资产存量、变动和使用情况等信息；
4.对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轮候对象

、配租对象与配租排序及其综合评分办法、摇号方式及评
分、摇号的过程和配租结果向社会公开；

5.公开租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的具体办
法；

6.公开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请、轮候、配售、退出等管
理流程和政策指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令第 11号）
【3】关于印发《公共租赁住房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资〔2018〕106号）
【4】《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令第162号）

【5】《关于印发<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住房〔2007〕258号)

【6】《江西省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
实施方案》（赣府厅字〔2018〕45号）

【7】《江西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计划》
（2024-2025年）

【8】《关于做好2012年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知》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住建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点

纸质媒体

全社会

77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救助 就业救助
公开创业贷款补贴、岗位培训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等资金

发放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00号）
【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

（国发〔 2019〕28号）
【5】《教育部关于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就业〔2024〕5号）
【6】《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就

业服务下沉基层的意见》
【7】《关于印发《江西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

》的通知》
【8】《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18〕2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人社局

政府网站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其他：基层公

共服务平台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1/jyjz_shjz/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1/zfjz/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1/jyjz/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1/yljz/


78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就业创业

1.发布就业法规政策、公开职业供求信息、市场工资指导

价位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
2.公开取得行政许可或者经过备案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名单及其变更、延续等情况。

3.就业创业行政处罚、监督检查结果信息。
4.公开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度报告信息。

5.公开政府投资项目产生的岗位信息、各方面开发的公益
性岗位信息。

6.公开人才需求报告和急需紧缺人才目录信息。
7.就业创业补贴发放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00号）
【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
（国发〔 2019〕28号）

【5】《教育部关于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就业〔2024〕5号）

【6】《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就
业服务下沉基层的意见》

【7】《关于印发《江西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
》的通知》

【8】《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18〕2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人社局

政府网站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其他：基层公
共服务平台

全社会

79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养老服务

1.公开养老服务补贴有关政策、补贴条件、标准及申领程
序；

2.公开养老机构备案事项及流程、材料清单等信息以及对
养老机构服务和运营的监督检查结果；

3.公开养老服务业务信息，包括养老机构备案、养老服务
扶持补贴（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等）、老年人补贴（高龄

津贴、服务补贴、护理补贴等）等事项，应明确办理流程
、办理要求、办理部门、办理时限等信息。

4.公开行业管理信息，包括民政部门负责办理养老服务业
务信息办理结果、养老机构评估（综合评估、标准评定

等）、行政处罚结果等行业管理事项信息，应明确事项名
称、公开依据、有效期限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20年9月1日民政部
令第66号公布 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

【3】《养老服务市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
法（试行）》民发〔2019〕103号

【4】《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救助和养老服务
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民办函〔2019

〕52号)
【5】《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18〕22号）

【6】江西省民政厅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
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民政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中心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其他（地方政

府信用网站、
全国养老服务

信息系统、国
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
、“信用中国

”网站）

全社会

80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公共法律服务

1.公布法律援助资金使用、案件办理、质量考核结果等情

况；
2.公开法治宣传教育、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基层法律

服务、调解、法律查询、法律咨询、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等
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2021年8月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通过）
【2】《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司办通〔2019〕
5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司法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企事业单位

公示栏（电子
屏）其他（法

律服务
网）

全社会

81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公共文化服务

1.公开公共文化领域的政策与规划、服务体系建设标准、

服务事项清单及服务指南；
2.公布公共文化设施机构名录及建设和使用情况，公开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公共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
免费开放和特殊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包括机构名称、

开放时间、机构地址、联系电话、临时停止开放信息），
以及文博单位名录；

3.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下基层辅导、演出、展览和指
导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举办各类展览、讲座信息、辅导和

培训基层文化骨干、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播活动（包括
活动时间、活动单位、活动地址、联系电话、临时停止活

动信息等）；
4.公开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项目和内容，政府购

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5.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统计公告制

度，加强绩效考评，确保资金用于公共文化服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0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席
令第42号）

【3】《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
印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

通知》（办办发〔 2019〕139号）
【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
2018〕2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文化广电旅
游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4/ggwhfw_202044/ggfw_202045/
https://www.dean.gov.cn/zw/02/04/ggflfw_xj/fzxcjy_xj/
https://www.dean.gov.cn/zw/02/04/ylfw_xj/ylfwjg_xj/
https://www.dean.gov.cn/zw/02/04/005/0003/


82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救灾

1.灾后救助：公开灾情核定信息、社会力量参与的灾害救

助需求信息、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等信息；
2.款物管理：公开灾害救助款物和捐赠款物的来源、数量

及其使用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3】《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

【4】《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江西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号）

【5】《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8〕
22号）（赣府厅发〔2018〕2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应急管理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点

全社会

83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社会公益事业 水利

1.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取用水信息：包括重要饮用水水源

地名录；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取水听证，定期发放取水许
可证的情况。地下水管理信息：地下水状况调查评价成

果，从事地下水节约、保护、利用活动单位和个人的诚信
档案。

2.节约用水：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情况，水效领跑者
引领行动开展情况。

3.河道采砂管理：采砂管理河长责任人、行政主管部门责
任人、现场监管责任人、行政执法责任人，禁采区和禁采

期；公开不依法依规，降低划定标准人为缩窄河道管理范
围，故意避让村镇、农田、基础设施以及建筑物、构筑物

等问题整改情况。
4.水土保持：水土流失防治及监督管理，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的
范围，禁止开垦的陡坡地的范围。

5.监督管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随机抽查事项清
单，抽查情况与查处结果。

6.水利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实施情况。
7.工程信息与运行安全：水库（大坝）工程的工程简介、

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及责任人，水闸工程和堤防工程的工
程简介、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 
8.农村水利水电：农田水利工程：大中型灌排工程等农田

水利建设运营情况、年度实施计划、建设条件、补助标准
信息。

9.农村供水工程：千人以上供水单位责任人、供水服务电
话。

10.水旱灾害防御：防洪规划保留区，洪水预警信息、干
旱预警信息。

【1】《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2〕3号）
【2】《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60号）
【3】《地下水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748号）

【4】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领域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5】《水利部关于印发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管
理办法的通知》（水节约〔2021〕379号）

【6】《“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发改环资
〔2021〕1516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8】水利部《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

导意见》（水河湖〔2022〕216 号）
【9】《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的通知》
【10】《水利部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主席令第三
十九号）
【12】《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

合“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
〕5号）

【13】《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
意见》（国发〔2019〕18号 ）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水利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84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资源配置 农村危房改造
公开农村危房改造相关政策措施执行情况信息（包括农村
危房改造政策、对象认定过程、补助资金分配、改造结

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

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7号）
【3】《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印发农村危房改造脱

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建村〔2018〕115号）
【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推进

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
（赣府厅字〔2018〕45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住建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点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7/ncwfgz/ncwfgzdjpdbz/
https://www.dean.gov.cn/zw/02/04/sl_255782/
https://www.dean.gov.cn/zw/02/04/jz/zcfg_202065/


85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资源配置 保障性住房

1.公开本地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方案、年度建
设计划信息（包括建设计划任务量、计划项目信息、计划

户型）、建设计划完成情况信息（包括计划任务完成进度
、已开工项目基本信息、已竣工项目基本信息、配套设施

建设情况）
2.公开保障性住房分配政策、分配对象、分配房源、分配

程序、分配过程、分配结果和退出情况等信息；
3.政府公租房资产存量、变动和使用情况等信息；

4.对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轮候对象
、配租对象与配租排序及其综合评分办法、摇号方式及评
分、摇号的过程和配租结果向社会公开；

5.公开租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的具体办
法；

6.公开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请、轮候、配售、退出等管
理流程和政策指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令第 11号）
【3】关于印发《公共租赁住房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资〔2018〕106号）
【4】《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令第162号）

【5】《关于印发<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住房〔2007〕258号)
【6】《江西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计划》

（2024-2025年）
【7】《关于做好2012年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知》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住建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点
纸质媒体

全社会

86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交易
工程项目投标

招标
公开工程项目投标招标公告、评估结果及成交公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1个工作日

内

县行政审批局

、县住建局、
各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江

西省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

全社会

87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交易 政府采购信息

1.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2.公开采购项目公告、采购文件、采购项目预算金额、采

购结果、采购合同等采购项目信息；
3.财政部门作出的投诉和监督检查等处理决定、对集中采

购机构的考核结果，违法失信行为记录等监督处罚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02年6月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通过根据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3】《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1号）
【4】《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知》（财库〔2015〕135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
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1个工作日
内

县财政局、县

行政审批局、
各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江
西省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江
西省政府采购

网

全社会

88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交易
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信息
公开土地出让公告、成交公示及合同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1个工作日

内
县自然资源局

政府网站、江

西省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

全社会

89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交易
矿业权出让信

息
公开矿业权出让公告、成交公示及合同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1个工作日

内
县自然资源局

政府网站、江
西省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

全社会

90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交易
国有产权交易

信息
公开国有资产交易公告、评估结果及成交公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1个工作日
内

县行政审批局
政府网站、江
西省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

全社会

91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交易
农村集体产权

交易
公开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调查统计公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
通知》（国办发〔2017〕47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7/ggzyjy/ncjtcqjy_201754/
https://www.dean.gov.cn/zw/02/07/ggzyjy/gycqjyxx_201753/
https://www.dean.gov.cn/zw/02/07/ggzyjy/kyqcrxx_201752/
https://www.dean.gov.cn/zw/02/07/ggzyjy/gytdsyqcrxx_201751/
https://www.dean.gov.cn/zw/02/07/ggzyjy/zfcgxx_201750/
https://www.dean.gov.cn/zw/02/07/ggzyjy/gcjsxmzbtp/
https://www.dean.gov.cn/zw/02/07/001/xmssygl/


92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资源配置
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

公开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
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补偿方案、用于产权调换的

房屋情况等房屋征收与补偿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
令第590号）

【3】《关于推进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信息公
开工作的实施意见》（建房〔2012〕84号）

【4】《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建房〔2013〕133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住建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发布会/听证

会纸质媒体
广播电视

全社会

93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资源配置 自然资源

1.征收土地预公告应当包括征收范围、征收目的、征收用

途、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工作的安排、征收土地工作机构及
其联系方式等内容；

2.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应当载明听证权利、办理
补偿登记的方式、地点、期限、单位、联系方式、不办理

补偿登记的后果以及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
3.征收土地公告应当包括征收土地批准机关、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以及征收土地范围、征收时间等具体工作安排、
救济渠道和期限等内容。

4.公开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和行政处罚结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
订）

【3】《江西省征收土地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

1.征收土地预公告征地补偿安置公告自

形成之日起在乡(镇)和村、村民小组公
示栏公开；征收土地预公告不少于10个

工作日，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不少于
30日；征收土地公告自收到批准文件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内，在乡(镇)和村、村
民小组公示栏公开不少于5个工作日；

2.张贴公示结束后在政府网站、征地信
息公开台公开

3.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县自然资源局

政府网站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企事业单位公
示栏(电子屏)

其他：征地信
息公开平台

全社会

94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监管 涉农补贴

德安县农机购

置补贴信息公
开专栏

公开补贴政策、申请指南、补贴结果和监督渠道（包括举
报电话、地址等）信息

【1】《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主席令第十六号）
【2】《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

〕41号）
【3】《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财农〔

2016〕 74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2〕8号）
【5】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

（农办机〔2024〕3号）
【6】《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涉农补贴领域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农办计财〔2019〕41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95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监管 涉农补贴 耕地地力保护
公开补贴政策、申请指南、补贴结果和监督渠道（包括举

报电话、地址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

〕41号）
【3】《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财农〔
2016〕 74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2〕8号）

【5】《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涉农补贴领域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农办计财〔2019〕41

号）
【6】《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0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及实施方案的通知》（赣财农〔2020〕3号）

【7】《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
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的通知》

（赣财办农〔2021〕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8/snbt_nync/gddlbh/
https://www.dean.gov.cn/zw/02/08/snbt_nync/njgzbt_nync/btzc_nj/
https://www.dean.gov.cn/zw/02/07/zrzy_256834/ncjttdzs/
https://www.dean.gov.cn/zw/02/07/gytdsfwzsybc/zs/


96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监管 涉农补贴
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
公开补贴政策、申请指南、补贴结果和监督渠道（包括举
报电话、地址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

〕41号）
【3】《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财农〔

2016〕 74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2〕8号）
【5】《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涉农补贴领域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农办计财〔2019〕41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97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监管 涉农补贴
支持农业新型

经营主体
公开补贴政策、申请指南、补贴结果和监督渠道（包括举
报电话、地址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

〕41号）
【3】《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财农〔

2016〕 74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2〕8号）
【5】《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涉农补贴领域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农办计财〔2019〕41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98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监管 涉农补贴 畜牧良种补贴
公开补贴政策、申请指南、补贴结果和监督渠道（包括举
报电话、地址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

〕41号）
【3】《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财农〔
2016〕 74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2〕8号）

【5】《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涉农补贴领域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农办计财〔2019〕41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99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监管 涉农补贴
农业生产救灾

资金

公开补贴政策、申请指南、补贴结果和监督渠道（包括举

报电话、地址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
〕41号）
【3】《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财农〔

2016〕 74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22〕8号）
【5】《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涉农补贴领域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农办计财〔2019〕41
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农业农村局

政府网站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全社会

100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监管 城市综合执法

1.公开行政执法职责、权限、依据、监督方式等行政执法
信息；

2.公开投诉、举报电话及其他监督方式；
3.城市公共绿化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及房地产和物业

管理相关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主席令第70

号）
【2】《城市管理执法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4号）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保障性住

房等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的通知》（建办厅〔2019
〕7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住建局、县

城管局等相关
部门

政府网站
公开查阅点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8/cszhzf_zjj/lhglsrhjwsgl_201991/
https://www.dean.gov.cn/zw/02/08/snbt_nync/nyscjzzj/
https://www.dean.gov.cn/zw/02/08/snbt_nync/xmlzbt/
https://www.dean.gov.cn/zw/02/08/snbt_nync/zcnyxxjyzt/
https://www.dean.gov.cn/zw/02/08/snbt_nync/xxzynmpy/


101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监管 安全生产

1.公开安全生产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等网络
举报平台信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值班电话；重大风

险隐患排查信息。
2.公开安全事故信息:本部门接报查实的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情况（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伤亡情况、简要经过），
典型事故通报:各类典型安全生产事故情况 通报，主要包

括发生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相关领导批示情
况、预防性措施建议等内容，事故调查报告：依照事故调

查处理权限，经批复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依法应当
保密的除外。

3.公开安全事故检查和巡查发现的、并要求向社会公开的
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

4.公开列入或撤销纳入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的企业信息 ，
具体企业名称、证照编号、经营地址、负责人姓名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

【4】《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93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7〕24号）

【6】《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和救灾
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指引的通知》（应急厅函

〔2019〕390号））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县应急管理局
、各相关部门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点

社区/村公示
栏

（电子屏）
 企事业单位

公示栏（电子
屏）

全社会

102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监管 市场监管 食品药品监管

1.公开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服务指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基
本信息、药品零售许可服务指南、药品零售许可企业基本

信息
2.公开食品生产经营、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药品零售/医
疗器械经营、化 妆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使用药品质量

安全、疫苗监管监督检查情况（包含检查制度、检查标准
、检查结果等），食品安全抽检信息（检查实施主体、被

抽检单位名称、被抽检食品名称、标示的产品生产日期/
批号/规格、检验依据、检验机构、检查结果等），医疗

器械抽检信息（被抽检单位名称、抽检产品名称、标示的
生产单位、标示的产品生产日期/批号/规格、检验依据、

检验结果、检验机构等）
3.公开食品生产经营、药品监管、医疗器械监管、化妆品

监管行政处罚信息（处罚对象、案件名称、违法主要事实
、处罚种类和内容、处罚依据、作出处罚决定部门、处罚

时间、处罚决定书文号、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等）
4.公开食品安全消费提示警示，食品用药安全宣传活动

等，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包括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应急
保障、监测预警、应急响应、热点问题落实情况等），食

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制度和政策、受理投诉举报的途径等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食品药品安
全监管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的通知》（食药监法〔2017

〕125号）
【3】《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食品药品监

管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食药监〔2017〕109
号）

【4】《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9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2月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通过）
【6】《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药品监管

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市监办函
(2019)1111号)

【7】《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赣府厅字〔2020〕49

号）（赣府厅字〔 2020〕49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市监局、县

行政审批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心
全社会

103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监管 市场监管 医疗卫生监管

1.公开公共卫生的监督检查情况；

2.公开重大疾病预防控制（法定传染病疫情信息和其他重
大传染病疫情信息）、国家免疫规划、传染病疫情等信息

。
3.公开公布区域内医疗机构数量、布局以及床位、大型设

备等资源配置情况
4.公开医疗服务、医保监管、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

结果；
5.大力开展健康科普，针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重
点人群和农村、工矿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健康科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卫生健康领

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试行）的通知》（国卫办
政务函﹝2019﹞69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15〕45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9〕14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卫健委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公开查阅点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政务服务中心

全社会

104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监管 市场监管 产品质量

1.公开产品质量监管政策法规、标准、程序和结果，公开
质量违法行为记录、缺陷产品名单及后续处理情况，

2.及时公布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检结果；
3.在抽样前公开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包括抽样方法、检验

项目、检验方法、判定规则等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7〕24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市监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2/08/002/cpzl/
https://www.dean.gov.cn/zw/02/08/002/0004/
https://www.dean.gov.cn/zw/02/08/002/0003/zcfg_spypjg_sj/
https://www.dean.gov.cn/zw/02/08/001/0001/


105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公共监管 税收管理 公开税收相关政策法规、纳税服务、行政执法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

施办法》的通知（税总发〔2017〕44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行办税公开工作

的意见》（国税发〔2006〕69号）
【4】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税收管理领域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税总办发〔2019〕
65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税务局
政府网站

其他（办税服

务厅）

全社会

106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重大战略部署

落实情况

公开国家/省级重大战略本地实施方案、推进台账及阶段

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科工局、商务
局、农业农村

局、财政局、
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07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交通运输

1.定期公布客运市场供求状况；
2.建立道路运输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号码、通信地址

或者电子邮件信箱；
3.将道路运输及其相关业务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违法行为
记入信用记录，并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公

示。
4.公路水运工程基础设施信息，道路、水路运输信息，综

合交通运输及多式联运管理服务有关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
第406号）

【2】《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领域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交办办〔2021〕75

号 )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交通运输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08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广播电视

1.公布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

址。
2.公开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地方具体实施配套标准、市县标准化目录）

【1】《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令第62号）
【2】《广播电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广电办

发〔2021〕
404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文化广电旅
游局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09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新闻出版版权

1.公开对非法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
2.公开对非法从事复制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

3.公开对非法编印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行为的行政处罚
4.公开对非法从事出版物发行活动的行政处罚

5.公开对损害公共利益的有关著作权侵权行为作出行政处
罚

【1】《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2】《复制管理办法》

【3】《印刷业管理条例》
【4】《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

秩序的若干意见》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

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
指导意见》

【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7】《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文化广电旅
游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3/06/whgdxwcblyj_183717/fdzdgknr_183720/zdly_181818/shgysy_186053/xwcbbqly/xzcf/
https://www.dean.gov.cn/zw/03/06/whgdxwcblyj_183717/fdzdgknr_183720/zdly_181818/shgysy_186053/gbdsly/zcfgwj/
https://www.dean.gov.cn/zw/03/06/jtysj_183573/fdzdgknr_183576/zdly_181804/shgysy_jtys/JTYS/GLGCJCSS/
https://www.dean.gov.cn/zw/02/N_ZDZLBS/ZZYCYL/
https://www.dean.gov.cn/zw/02/08/ssgl_202068/nsrql_202069/


110 法定主动公开内容 重点领域 旅游

一、公共服务
1.A级旅游景区基本情况：本地A级旅游景区的基本信息，

包括名称、所在地、等级及评定年份;本地A级旅游景区的
服务信息，包括景区开放时间、联系电话及临时停止开放

信息;本地A级旅游景区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基本信息，包括
文物保护单位名称、等级及评定年份。

2.旅行社名录：旅行社名称、地址等基本信息。
3.旅游厕所建设情况：旅游厕所建设数量及厕位数量。

4.旅游提示警示信息：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旅游消费警示
信息；文物保护提示信息。

5.旅游安全应急处置信息：旅游应急保障组织机构及职
责；旅游应急保障工作预案；旅游应急响应、热点问题处

置情况。
6.旅游市场举报投诉信息：受理旅游市场举报投诉的途径

和方式。
7.文明旅游宣传信息：文明旅游宣传主题及活动信息；旅

游志愿服务信息。
二、监督检查
1.及时向社会公告监督检查的情况。公告的内容包括旅行

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颁发、变更、吊销、注销情况，旅行
社的违法经营行为以及旅行社的诚信记录、旅游者投诉信

息等。
2.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抽查事项名称；抽查依据；抽查对

象；抽查内容；抽查部门；抽查方式。
3.对旅行社、导游、在线旅游经营者的随机抽查：抽查依

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查方式；抽查情况及查处结
果。

【1】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旅游领域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2】《旅行社条例》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文化广电旅

游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全社会

111

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县政府信息工作

年度报告

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内容包括总体情况（主动公
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监督保障-
工作考核、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结果情况）、行政机关主

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行政机关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

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
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
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格式〉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
【3】《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

于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公
开办函〔2019〕6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12
部门信息工作年

度报告

部门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内容包括总体情况（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部门信息管理）、及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
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格式〉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
【3】《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

于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公
开办函〔2019〕6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13
乡镇信息工作年

度报告

乡镇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内容包括总体情况（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乡镇信息管理）、及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

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格式〉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

【3】《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
于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公

开办函〔2019〕6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3/03/xzxxgznb/
https://www.dean.gov.cn/zw/03/03/bmxxgznb/
https://www.dean.gov.cn/zw/03/03/02/
https://www.dean.gov.cn/zw/03/06/whgdxwcblyj_183717/zfxxgknb_183749/
https://www.dean.gov.cn/zw/03/06/whgdxwcblyj_183717/zfxxgknb_183749/
https://www.dean.gov.cn/zw/03/06/whgdxwcblyj_183717/fdzdgknr_183720/zdly_181818/shgysy_186053/lyly_186053/zcwj/


114

政府网站工作年报

县政府网站监管
年度报表

公开《政府网站监管年度报表》，主要包括网站抽查、安
全检查、网站开设整合、“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网民

留言办理、假冒政府网站处置、人员培训等情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网站年度报表发布工作
的通知》（国办函〔2018〕1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15
县政府网站工作

年度报表

公开《政府网站工作年度报表》，主要包括信息发布、专
栏专题、解读回应、办事服务、互动交流、安全防护、移

动新媒体、创新发展等情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网站年度报表发布工作
的通知》（国办函〔2018〕1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116 政务公开监督保障

1.公开学习贯彻条例、组织培训、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

信息；
2.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至少听取一次政务公开工

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政务公开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赣府厅字〔2022〕45
号）

【3】《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年江西
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赣府厅字〔2024〕15

号）（赣府厅字〔2024〕15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县政府办 政府网站 全社会

https://www.dean.gov.cn/zw/03/01/
https://www.dean.gov.cn/zw/03/05/002/
https://www.dean.gov.cn/zw/03/05/001/
https://www.dean.gov.cn/zw/03/05/001/
https://www.dean.gov.cn/zw/03/05/001/

